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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背景

  企业标准是在企业范围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工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国家鼓励企业自行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在新型标准化体系中，企业标准定位为先进引领性的标准。《标准化法》要求企业标准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标准，并提出支持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企业标准。但企业在指标选取和指标值确定方面缺乏参考，因此企业标准先进引领作用未得充分体现。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意见》（国市监标准[2018]84号）于2018年6月27日发布，《意见》对推动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建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有效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该系列标准由《“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以及具体产品和服务类别的“领跑者”标准组成，一方面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也可用于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用于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有关评估工作。
为切实发挥企业标准对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支撑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工作的有序推进，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及相关企业共同制定《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发泡型床垫》标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发泡型床垫》作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团体标准进行立项（项目计划编号：20220461）。主要起草单位：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爱舒床垫集团有限公司等，计划完成时间为2023年11月。该标准一方面可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和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引导发泡型床垫企业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促进家具产业链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标准的发布实施，可用于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1.1 主要工作过程

1.1.1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2年11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组，召开标准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方案，框架进行讨论，启动《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发泡型床垫》标准研究工作。

1.1.2开展调研，形成标准草案

2023年1月开始，标准编制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相关资料收集与背景调研，对发泡型床垫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进行了相关的检索和研究，与之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T 3920《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GB/T 4802.2《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改型马丁代尔法》、GB/T 5296.6《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GB/T 6344《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GB/T 6669—2008《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GB/T 6670—2008《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落球法回弹性能的测定》、GB/T 9345.1—2008《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方法》、GB/T 9640—2008《软质和硬质泡沫聚合材料  加速老化试验方法》、GB/T 10807—2006《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硬度的测定（压陷法）》、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GB 17927（所有部分）《软体家具  床垫和沙发  抗引燃特性的评定》、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T 26392《慢回弹泡沫  复原时间的测定》、GB/T 33324《胶乳制品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QB/T 1952.2《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HG/T 5836—2021《乳胶垫》等。
2023年2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企业公开企标调研（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的企业标准大于10家）及分析、相关标准研究及企业调研工作，形成标准草案。

1.1.3行业专家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3月，《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发泡型床垫》标准研讨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大家对标准编制的框架、技术指标制定及行业调研数据的搜集结果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完成编制说明。

1.2主要参加单位

起草单位：本标准由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起草标准文件、调研报告、编制说明等，确定验证试验的工作路线、工作内容、方法及验证试验的具体实施单位。生产企业及检测机构单位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爱舒床垫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等按照项目组的要求，承担了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对本企业的产品进行了全面的试验测试，就有害物质限量、力学性能等技术指标修订项目开展自行验证，提供了本企业的大量测试数据，为项目组提供了验证试验数据。

起草工作组主要成员：刘晨光、邱晨曦、李秋生、冯熔、伊飞、王丽平、祝汝华、郝德锋、敬军。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牵头单位刘晨光为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组织本标准的资料收集、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的分析选取、起草编写、组织试验验证和验证数据分析等。邱晨曦、李秋生、冯熔、伊飞、王丽平、祝汝华、郝德锋、敬军等负责落实试验验证及试验数据、相关指标和方法讨论。其他成员参与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的研讨分析、市场调研、验证试验、文件资料收集分析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2.1.1 标准编制原则

1、一致性：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政策法规相一致。

2、规范性：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3、科学性：本着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反映市场需求、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调研和验证的基础上，确定了相关指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4、协调性：发泡型床垫主要是涉及的是面料、芯料两种材质，在面料和芯料的指标上对应的面料标准、软质聚氨酯泡沫标准、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沫标准和乳胶标准相一致；在成品指标上应与弹簧软床垫和棕纤维床垫等保持协调一致，同时与家具国家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2.1.2 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借鉴了现行家具行业标准QB/T 4839—2015《发泡型床垫》、HG/T 5836—2021《乳胶垫》、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的要求，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测试方法参考了已经报批的家具有害物质限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项目编号：20190075-Q-339）等相关标准。
2.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发泡型床垫质量及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发泡型床垫质量及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开展质量分级和企业标准水平评估、“领跑者”评价以及相关认证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本文件。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主要规范性引用了9345.1—2008《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方法》、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31106—2014《家具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GB/T 31107 《家具中挥发性有机物化合物检测用气候舱通用技术条件》、GB/T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QB/T 1952.2《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QB/T 4839《发泡型床垫》等标准。

2.2.3 术语和定义

QB/T 4839-2015、QB/T 1952.2-20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2.4 评价指标体系

2.2.4.1 基本要求

依据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给出的规定，生产企业必须满足的要求包括：

（1）近三年，生产企业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2）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3） 企业可根据GB/T 19001 、GB/T 24001、 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发泡型床垫领跑标准应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相关发泡型床垫产品标准规定的要求。
2.2.4.2 评价指标分类及指标体系框架

依据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给出的规定，发泡型床垫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2.2.4.2.1基础指标包括：QB/T 4839-2015中除了核心指标以外的其他指标。

2.2.4.2.2核心指标包括：甲醛释放量、苯释放量、甲苯释放量、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释放量、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边部耐久性、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料灰分、乳胶芯料灰分。

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5星级水平；一般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3星级水平。

2.2.4.2.3创新性指标包括：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天然乳胶芯料中天然乳胶成分含量（质量分数）。

2.2.4.2.4基础指标选取依据：满足现行家具行业标准QB/T 4839-2015《发泡型床垫》的要求。
2.2.4.2.5核心指标选取依据：甲醛释放量、苯释放量、甲苯释放量、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释放量、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边部耐久性源自于现行家具行业标准QB/T 4839—2015《发泡型床垫》和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的要求，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测试方法参考了已经报批的家具有害物质限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项目编号：20190075-Q-339）。
2.2.4.2.6创新性指标选取依据：

以上核心及创新性指标均着眼于体现产品性能和功能，同时可量化的指标，选取的过程中重点考虑了消费端的关注焦点、产品使用痛点等方面，符合消费升级、产品产量提升、供给侧改革发展趋势。具体的评价指标要求及框架见下表1。
表1 发泡型床垫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5星）
	平均水平
（4星）
	基准水平
（3星）
	

	1
	基础指标
	QB/T 4839-2015中除了核心指标以外的其他指标
	QB/T 4839-2015
	符合标准要求
	QB/T 4839-2015

	2
	核心指标
	甲醛释放量
	附录
	≤0.04 mg/m3
	≤0.05 mg/m3
	≤0.08 mg/m3
	附录A

	3
	
	苯释放量
	附录
	≤0.04 mg/m3
	≤0.05 mg/m3
	≤0.06mg/m3
	附录A

	4
	
	甲苯释放量
	附录
	≤0.08 mg/m3
	≤0.10 mg/m3
	≤0.15 mg/m3
	附录A

	5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释放量
	附录
	≤0.08 mg/m3
	≤0.10 mg/m3
	≤0.20 mg/m3
	附录A

	6
	
	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
	QB/T 4839-2015
	5万次
	4万次
	3万次
	QB/T 4839-2015

	7
	
	边部耐久性
	QB/T 4839-2015
	15000次
	10000次
	5000次
	QB/T 4839-2015

	8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料灰分
	市场需求
	≤0.5%
	≤1%
	≤2%
	按照GB/T 9345.1—2008中的规定进行测定，选用直接煅烧法（方法A)，温度设定为750℃。

	9
	
	乳胶芯料灰分
	市场需求
	6%
	8%
	10%
	按照GB/T 9345.1—2008中的规定进行测定，选用直接煅烧法（方法A)，温度设定为750℃。

	10
	创新性指标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附录
	≤0.25 mg/m3
	≤0.30 mg/m3
	≤0.50 mg/m3
	附录A

	11
	
	天然乳胶芯料中天然乳胶成分含量（质量分数）a
	市场需求
	≥80%
	附录B

	a该要求适用于标称为天然乳胶床垫的产品。


2.2.5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发泡型床垫企业标准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发泡型床垫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2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标准等级
	满足条件

	先进水平
（5星级）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先进水平（5星级）要求
	创新性指标要求（可选）

	平均水平
（4星级）
	
	
	核心指标平均水平（4星级）要求
	创新性指标要求（可选）

	基准水平
（3星级）
	
	
	核心指标基准水平（3星级）要求
	—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1）床垫芯料天然乳胶成分：起草小组起草形成征求意见稿时参考了HG/T 5836-2021的规定指标，在意见征集过程中，起草小组成员提出从发泡工艺技术和床垫本身的支撑力的角度出发，结合市场情况，该指标较高，需要调整；起草小组成员收集了7张天然乳胶床垫（企业自我宣称）试验的验证，指标验证情况及其分析如下：

	序号
	样品名称
	分类
	天然乳胶成分

	1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87%

	2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93%

	3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88%

	4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93%

	5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81%

	6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91%

	7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82%


通过试验的数据分析，起草小组成员讨论后确定了天然乳胶床垫的成分指标水平规定为80%。

（2）床垫甲醛释放量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起草小组组织了多个相关实验室对本文件规定的指标和检验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指标验证情况及其分析如下：

产品的甲醛及TVOC释放量见下表，指标规定可行。

	序号
	样品名称
	分类
	甲醛(mg/m3)
	TVOC

(mg/m3)
	苯

(mg/m3)
	甲苯(mg/m3)
	二甲苯（邻、间、对之和）(mg/m3)

	1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5
	0.26
	0.02
	0.13
	0.04

	2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3
	0.24
	0.03
	0.06
	0.12

	3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5
	0.37
	0.01
	0.11
	0.02

	4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0.07
	0.39
	0.01
	0.04
	0.05

	5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6
	0.32
	0.03
	0.01
	0.16

	6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7
	0.43
	0.05
	0.07
	0.02

	7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0.07
	0.39
	0.01
	0.05
	0.03

	8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5
	0.30
	0.06
	0.02
	0.07

	9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7
	0.45
	0.03
	0.09
	0.03

	10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0.04
	0.43
	0.05
	0.01
	0.17


通过试验数据分析，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3mg/m3占比10%，大于0.03mg/m3而小于等于0.05mg/m3占比为40%，大于0.05mg/m3而小于等于0.08mg/m3占比50%；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小于等于0.3mg/m3占比30%，大于0.3mg/m3而小于等于0.4mg/m3占比为40%，大于0.4mg/m3而小于等于0.5mg/m3占比30%；苯小于等于0.02mg/m3占比40%，大于0.02mg/m3而小于等于0.04mg/m3占比为30%，大于0.04mg/m3而小于等于0.06mg/m3占比30%；甲苯小于等于0.06mg/m3占比60%，大于0.06mg/m3而小于等于0.10mg/m3占比为20%，大于0.10mg/m3而小于等于0.15mg/m3占比20%；二甲苯（邻、间、对之和）小于等于0.10mg/m3占比70%，大于0.10mg/m3而小于等于0.15mg/m3占比为10%，大于0.15mg/m3而小于等于0.20mg/m3占比20%；起草小组经过对各类物质指标的占比情况进行了讨论并确认了分级指标。

床垫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边部耐久性：起草小组组织了相关实验室对本文件规定的指标和检验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指标验证情况及其分析如下：

	序号
	样品名称
	分类
	床垫中心领域耐久性
	边部耐久性
	结果

	1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2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3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4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5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6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海绵
	5万次
	1.5万次
	通过


选取的样品本身为大品牌的优质产品，通过试验的数据分析，起草小组成员讨论后确定了先进水平为中心区域5万次，边部1.5万次。
乳胶芯料灰分：起草小组组织了相关实验室对本文件规定的指标和检验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指标验证情况及其分析如下：

	序号
	样品名称
	分类
	芯料灰分

	1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2.3%

	2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6.7%

	3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5.4%

	4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5.5%

	5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8.0%

	6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3.9%

	7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2.8%

	8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7.3%

	9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5.3%

	10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乳胶
	3.3%


通过试验数据分析，起草小组成员讨论后确定了先进水平为乳胶芯料灰分≤6%。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文件主要针对发泡型床垫“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予以证明，力求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标准制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中床垫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边部耐久性基准水平的加载次数已经达到了EN 1957:2012 Furniture - Beds and mattresses - Test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和ISO 23769:2021 Furniture -Mattresses -Test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要求。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要求（甲醛和VOCs）先进水平已经达到了欧盟床垫生态标签（ecological criteria for the award of the EU Ecolabel for bed mattresses）的水平。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归口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